
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件 

连师专〔2023) 62号 

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学生应急困难补助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为进一步做好学校学生资助工作，规范学生应急

困难补助的申请、发放和使用，切实有效地帮助学生解决各类

临时性经济困难，免除学生学习的后顾之忧，根据省教育厅等

十四部门印发的《关于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型资助育人

工作指导意见》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学生应急困难补助王要用于帮助学生解决在校学

习期间因家庭或个人遭受突发性灾害或变故等造成的学生生

活上的经济困难。 

第三条学生应急困难补助经费应从学校学生助学奖学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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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中列支，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。 

第二章 补助对象和条件 

第四条学生应急困难补助的资助对象为具有中华人民共 

和国国籍、取得学校学籍、在规定学制年限内的全日制学生。 

第五条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以申请应急困难补 

助： 

学生本人遭遇意外事故或突发急重病症，所需医疗

费用较高，造成家庭经济困难； 

未成年兄弟姐妹、父母或监护人突患重病或家庭突

遭变故，造成家庭经济困难； 

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，家庭财产遭受

较大损失，造成家庭经济困难； 

其他影响学生基本生活的情况。 

第六条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学校不给予应急困难补 

助： 

由于本人违法违规而导致生活困难的； 

学生家庭发生变故但未造成学生本人学习或生活上

的经济困难； 

消费习惯不良，铺张浪费； 

个人经济困难但拒绝参加勤工助学活动； 

其他不适宜申请应急困难补助的情况。 

第三章 补助申请和审批程序 



第七条应急困难补助是非定期补助项目，学生一旦因突

发原因造成经济困难并且符合申请条件的，可随时提出补助申 

请。 

第八条同一学生因同一事项在 1 学年内只能获得 1 次应 

急困难补助。特殊情况实行一事一议。 

第九条临时困难补助申请及审批程序： 

学生申请。如实填写《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

生应急困难补助申请表》，附个人申请和必要的证明材料，递

交所在学院。 

学院审核。班主任、辅导员对申请应急困难补助学

生的情况进行了解、核实，学院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审核确定

后，将申请材料报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 

学校审批。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复

核。符合条件的，根据学生的实际困难情况，提出建议补助金

额，报中心负责人审批；不符合条件的，注明理由，报中心负

责人审批后，退回学院。 

补助发放。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 5 个工作日内

办理完毕应急困难补助发放手续，财务处在 7 个工作日内将补

助款项汇入学生银行账户。 

第四章 补助标准 

第十条学生应急困难补助标准为 500-3000 元／人／次，根据

学生经济困难具体情况确定实际补助金额。特殊情况须报学校 



分管领导批准，并按照学校财务经费使用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五章 管理和监督 

第十一条 申请应急困难补助不影响学生申请其他奖助学

金。 

第十二条申请应急困难补助的学生，应合理使用困难补

助资金，以解决学习、生活中的经济困难，同时应积极通过勤

工助学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等方式来解决经济困难。 

第十三条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，学校取消其受助资格、 

追回困难补助资金并视情况记入个人征信。 

在申请过程中存在虚报、谎报、瞒报等弄虚作假行 

为； 

获得资助后进行高档消费，铺张浪费情况明显； 

有严重的违纪违规行为； 

其它应取消应急困难补助的情况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四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校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负责解释。 

附件：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应急困难补助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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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应急困难补助申请表 

学生 

个人 

信息 

姓名 学院 年级 

民族 班级 生源地 省市区八妾 

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

银行卡号 开户行信息 

基本经济 

情况 

家庭经济情况认定 

口一般困难 	口不评定困难等级 

口比较困难 	口未申请困难认定

口特别困难 

获得国家 

助学贷款 

口 是 

口 否 

近一年获得资助情况 时间、金额 

近一年获得奖学金情况 时问、奖项 

本人 

申请 

理由 

①本栏简述理由；②需另附中请书，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。 

本人保证以上所填信息均真实无误． 

签字： 	 年 	月 	日 

学院 

审核 

辅导员、班主任意见 

经核实，该生确因 

签字： 

情况，导致 

其正常学习生活支出受到较大影响．建议给予资助． 

年 	月 	日 

学院党总支意见 

写明意兀，提出建议资助金额。 

书记签字： 	 （盖章） 

年 	月 	日 

学生资助 

管理中心 

复核 

该生近一年获奖助情况： 

签字： 

年 	月 	日 

学生资助 

管理中心 

审批 
斜
 
钟
 

说明：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材料需盖学院公章，多页材料需加盖骑缝章。 



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办公室 	2023 年 10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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